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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49          证券简称：廊坊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6-068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对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后续计划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11月1日开市起复牌 

2016年 10 月 31 日，公司披露了《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由于需要向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地产”）

核实其中相关内容，因此申请 2016 年 10 月 31日临时停牌一天。 

公司于 2016 年 10月 31日收到恒大地产发来的《恒大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后续计划的说明》，内容如下：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地产”或“本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以自有资金合计 557,791,346.46 元，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合计增持廊

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发展”）19,007,498.00股股票，

约占廊坊发展总股本的 5.00%（以下简称“本次权益变动”）。截至 2016

年 10月 28日，恒大地产持有廊坊发展的股份数量为 76,032,050股，约

占其总股本的 20.00%。恒大地产已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通过廊坊发展

公告了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并于 2016年 10月 31日进行公告。 

廊坊发展为廊坊市重要的 A 股上市公司，主要从事物资贸易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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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在京津冀一体化政策深入实施过程中，具备独特的区位及资本市

场平台优势。恒大地产充分看好未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前景，看

好廊坊发展所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恒大地产入股后所可能形成的良好协

同效应，并希望在入股廊坊发展后，积极与各方探索有利于上市公司发

展的业务路径，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政策的不断推进，不断增强上市公司

核心竞争力，努力为上市公司股东创造效益，为廊坊区域经济发展作出

贡献。 

恒大地产作为廊坊发展持股 20%的股东，现就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本公司关于廊坊发展的后续安排计划说明如下： 

一、未来 12个月继续增持计划的说明 

恒大地产于 2016年 8月 9日公告了针对廊坊发展的股份增持计划，

自 2016 年 8 月 4 日（前次增持之日）起 12 个月内，恒大地产拟通过在

二级市场择机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少于人民币 5,000.00 万

元，增持股份的价格区间、数量将根据未来二级市场股价表现、整体市

场情况、上市公司业绩表现及恒大地产自身发展规划综合考虑后确定；

恒大地产将以自有资金或其他合法途径自筹资金实施增持计划。本次权

益变动，系上述增持计划的一部分。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恒大地产已

合计持有廊坊发展 20%股份，为廊坊发展第一大股东。 

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出具之日，恒大地产并未向廊坊发展委派

任何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对廊坊发展形成实际控制，不存在

取得廊坊发展控制权的明确计划。未来 12个月内，恒大地产将根据增持

计划的具体实施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 12个月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出具之日，恒大地产没有在未来 12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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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明确计划。 

三、未来 12个月对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

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出具之日，恒大地产没有在未来 12个月内

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

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调整计划 

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出具之日，恒大地产没有调整上市公司董

事会及高级管理人的明确计划；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恒大地产将依法

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

人，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进行董事会、

监事会的选举，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五、对上市公司章程修改的计划 

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出具之日，恒大地产没有对上市公司章程

进行修改的明确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修改的计划 

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出具之日，恒大地产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

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七、是否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出具之日，恒大地产没有对上市公司分红

政策进行调整或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八、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出具之日，恒大地产没有其他对上市公司

业务和组织结构等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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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相关情况已核实披露，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开市起

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